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8月5日（星期二）上午11時48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洪副院長秀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主席（洪副院長秀柱）：現在繼續開會，因議程所列議案處理尚待協商，協商後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1時49分）
繼續開會（16時28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經各黨團同意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清泉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345010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3年5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30702061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3年5月28日舉行第8屆第5會期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由徐召集委員少萍擔任主席，邀請衛生福利部邱部長文達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另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三、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蘇清泉等21人提案：

鑑於護理人員法於2000年增訂第七條之一明訂專科護理師教育、考試、訓練及任用之規劃，然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卻無明訂，僅有衛生福利部之行政函釋，其執業範圍僅包括協助醫師執行醫學諮詢、病情說明、開立檢驗單與領藥單、書寫病程紀錄單。然在現行臨床實務上，有許多情況是在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在無法規將其明確化的環境下，恐使專科護理師日常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為避免觸法，應賦予專科護理師應在醫師指示下可執行的醫療業務之法源依據。爰此，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範疇，亦可保障病患照護之安全。說明如下：

1.護理人員法於2000年增訂第7條之1第1項，其規定：「護理師經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護理師證書。」自此，「專科護理師」始有法源依據。然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卻無明訂，僅有衛生福利部之行政函釋，其執業範圍僅包括協助醫師執行醫學諮詢、病情說明、開立檢驗單與領藥單、書寫病程紀錄單。然在現行臨床實務上，有許多情況是在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在無法規將其明確化的環境下，恐使專科護理師日常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為避免觸法，應賦予專科護理師應在醫師指示下可執行的醫療業務之法源依據。

2.根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於2013年之調查報告指出，台灣目前共有4,463位領有證照的專科護理師主要在醫學中心（40%）、區域醫院（50%）、和地區醫院（10%）提供民眾醫療和護理的服務，少數的專科護理師在護理之家或安養中心服務。其在臨床扮演直接照顧者、教育者、諮詢者、協調者、和品質維護者之角色，而日常實務照護工作內涵含括：病史訪談與身體評估、教育病人、家屬和醫事人員、提供諮詢、向病人和家屬解釋病情、病程分析、轉介病人、出院準備服務、及出院追蹤和執行醫療輔助行為，甚至在醫師指示下執行現行法規中須具醫師資格始能執行之醫療行為，在現今住院醫師及部分科別醫師人力缺乏的時空環境下，維持照護品質有實質幫助。

3.在現行臨床照護實務上，專科護理師在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所在多有，恐使專科護理師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為避免專科護理師觸犯醫療法，應賦予專科護理師在醫師指示下得執行醫療業務之法源依據，故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條文，讓中央主管機關擬定辦法並公告週知，以明確其執業範圍，並確保民眾照護安全。

四、衛生福利部部長邱文達說明：

(一)委員蘇清泉等21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24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

委員蘇清泉等21人，鑑於護理人員法於2000年增訂第七條之一明訂專科護理師教育、考試、訓練及任用之規劃，然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卻無明訂，僅有衛生福利部之行政函釋，其執業範圍僅包括協助醫師執行醫學諮詢、病情說明、開立檢驗單與領藥單、書寫病程紀錄單。然在現行臨床實務上，有許多情況是在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在無法將其明確化的環境下，恐使專科護理師日常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為避免觸法，應賦予專科護理師應在醫師指示下可執行的醫療業務之法源依據。爰此，擬具「護理人員法第24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範疇，亦可保障病患照護之安全。

(二)本部對上開修正草案意見

1.護理人員法第24條條文修正草案，對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將有保障。依現行護理人員法第24條第1項前3款，是護理人員可獨立執行之業務，而同條第1項第4款之「醫療輔助行為」，則於同條第2項規範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現委員擬具新增第3項，規範專科護理師除得執行現行條文第1項業務外，應於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新增第3項有關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與第1項第4款之「醫療輔助行為」兩者業務不同，有關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範疇新增於第4項，並授權以子法訂定之。

2.有關「醫療業務」部分，說明如下：

(1)醫師法第28條所稱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而言，不論是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特定多數人所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且醫療業務之認定，並不以收取報酬為其要件。上揭所稱醫療行為，係指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全部或一部的總稱。

(2)次查疾病之檢查、診斷與治療，屬醫療業務整體連貫作業。又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及施行麻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為之，其餘醫療工作得在醫師就特定病人診療後，由各該醫事人員本其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法第28條第2款規定之意旨，依醫師指示或醫囑為之。

(3)目前界定「醫療輔助行為」之範圍，如某些侵入性行為是否屬非核心業務，常有模糊空間；未來可於授權辦法中明確界訂僅專科護理師可執行之業務範圍。

3.準此，本部對提案修法方向敬表同意。

五、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爰經決議：

第二十四條條文照委員蘇清泉等21人提案及委員江惠貞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將條文修正為：「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專科護理師及依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除得執行第一項業務外，並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

前項所定於醫師監督下得執行醫療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六、通過附帶決議1項：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修正條文規定，依《護理人員法》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於其實習期間在醫師及專科護理師指導下得實習專科護理師業務範圍，儘管此項修正可以讓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更臻完備，但為避免此規定於立法後遭到不當引用，衍生相關問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為因應本次條文修正，應檢討《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對所謂「依護理人員法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進行周全之定義及規範，俾使《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之修正能更為完善。

提案人：徐少萍　　江惠貞　　　

連署人：楊玉欣　　蘇清泉　　吳育仁　　王育敏

七、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徐少萍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八、附條文對照表1份。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蘇清泉等21人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蘇清泉等21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二十四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專科護理師及依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除得執行第一項業務外，並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

前項所定於醫師監督下得執行醫療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專科護理師得執行第一項業務，並應於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
前項所稱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訂定之。
	第二十四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一、現行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並無相關法規之依據，僅有衛生福利部之行政函釋，在現行臨床實務上，有許多情況是在醫師指示下執行之醫療業務，在無法規將其明確化的環境下，恐使專科護理師日常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為避免觸法，應賦於專科護理師應在醫師指示下可執行的醫療業務之法源依據。

二、因專科護理師必定有護理師資格，故其當然可執行護理人員之業務，增訂第三項明訂之。

三、在現行臨床照護實務上，專科護理師在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所在多有，恐使專科護理師執業遊走於密醫罪之法律邊緣，宜由中央主管機關廣納醫護專業團體意見，訂立出可執業之醫療業務，故增訂第四項，讓可執行之醫療業務明確化。

審查會：
照委員蘇清泉等21人提案及委員江惠貞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將條文修正為：「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專科護理師及依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除得執行第一項業務外，並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

前項所定於醫師監督下得執行醫療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徐召集委員少萍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四條。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四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專科護理師及依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除得執行第一項業務外，並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

前項所定於醫師監督下得執行醫療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做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修正條文規定，依《護理人員法》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於其實習期間在醫師及專科護理師指導下得實習專科護理師業務範圍，儘管此項修正可以讓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更臻完備，但為避免此規定於立法後遭到不當引用，衍生相關問題，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為因應本次條文修正，應檢討《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對所謂「依護理人員法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進行周全之定義及規範，俾使《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之修正能更為完善。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請蘇委員清泉發言。
蘇委員清泉：（16時32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提出的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案，今天在取得朝野立委共識的情況之下，完成三讀程序，新增該條文第三項、第四項，使專科護理師及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的護理師們，得於醫師的指示之下執行醫療業務，該業務範疇由衛生福利部明定之。在現今醫師人力不足的時空環境且有納入勞基法的壓力下，此次修法通過，不但確保全台四千多位已領有專科護理師證照的同仁們，以及在培訓中的護理師，在日常的照護中免於執業範疇不明而觸犯密醫罪的風險，更積極的意義是確立專科護理師在照護團隊中的角色和定位，同時也使全國百姓接受醫療照護的品質能更有保障。

今天法案的通過，解決長久以來兢兢業業、辛苦付出的專科護理師們心裡很深沈的憂慮，也讓臨床執業合作的醫師們在照護工作安排上有法可以依循，直接減少臨床執業合作上的衝突。感謝各行政單位，以及朝野立委尤其是田秋堇委員、劉建國委員等，對此法修訂的支持和努力，這劃時代的一刻，我們共同創造了以病人為中心的和諧執業環境，讓專科護理師執業法制化又向前邁開一大步，感謝各位！

主席：報告院會，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現在散會。

散會（16時34分）



